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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水公用水务有限公司：
为充分发挥价格机制调节作用，引导企业节约用水，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，根据《关于做好城市供水价格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19〕701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1〕1089号）、《关于公布济宁城区特种行业用水范围的通知》（济水供排字〔2022〕5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进一步明确我县城区特种行业用水价格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水价标准
城区特种行业用水基本水价为2.25元/立方米。
二、特种行业用水的范围
建筑业、洗车、汽车美容、洗浴、桑拿、足浴、美容美发、游泳场所、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、高尔夫球场等用水，包括经营服务单位内设场所的上述用水。
三、其他事项
1、以上价格为基本水价，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税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2、供水经营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服务等工作，提高服务质量。按照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有关规定，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明码标价，严格执行价格政策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本通知自2025年11月25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30年11月24日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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